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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

问，为公司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已相应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并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通

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出具依据、

声明、释义、核查过程等相关内容，除特别说明或者依上下文含义不适用外，仍

然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 发行人的批准、授权 

1、2021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2、2021 年 12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逐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3、2021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逐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更新〈通源石

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二） 深交所审核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深交所已就本次发行进行审核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审核意见。2022 年 1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同意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注

册申请；2022 年 2 月 11 日，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

收到该等批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该等

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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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一） 认购邀请 

经本所律师见证，自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至申购报价日 2021 年 12 月 23

日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经协商确定的 74 名特定投资者发出了《通源石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及其《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附件。 

上述《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包括截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

东（不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的关联方）、14 名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及其他 22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1 家证券公司、7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且

《认购邀请书》已在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前向上述特定投资者提供，并约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发行上述认购邀请过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创业板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经审阅，本所律师认为，《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已按照公正、透明的原则

事先约定选择发行对象、收取认购保证金及投资者违约时保证金的处理方式、确

定认购价格、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其中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收取的

认购保证金不超过拟认购金额的 20%），符合《创业板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

十条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申购报价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及核查，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申购报价期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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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3 日 9:00-12:00）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收到前述特定投资者签署的《申

购报价单》10 项，且未泄露该等申购报价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时序 申购投资者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蒋黎 

4.06 2,600 

3.86 2,900 

3.71 3,000 

2  黄三妹 4.01 1,500 

3  温兴 4.01 1,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2 2,020 

3.71 3,320 

3.67 4,220 

5  
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云起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01 1,200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9 1,000 

3.80 1,100 

3.67 1,100 

7  
滨海天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海长安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1 2,500 

8  杨双 3.81 2,800 

9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无违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80 1,000 

3.70 1,000 

3.67 1,000 

10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午增强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80 1,000 

3.70 1,000 

3.67 1,000 

上述申购中，第 9、10 项因申购材料不完整被认定为无效申购，其他申购均

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认定有效。经审阅，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被认定有效的《申

购报价单》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上述申购报价过程符合《创业板发行承销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三） 确定发行结果和签订正式股份认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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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发行结果 

就上述有效申购报价，依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价

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3.82 元/股，发行数量为 31,413,61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9,999,990.20

元，具体竞价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认购数量（股） 

1  蒋黎 7,591,623 

2  
滨海天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海长安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544,502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73,821 

4  黄三妹 3,926,701 

5  
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云起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141,361 

6  温兴 2,617,801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17,801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上述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发行承销

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2、签订正式股份认购合同 

2021 年 12 月，就上述发行结果，发行人分别与上述发行对象签订《关于通

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经审阅，本所律师认为，《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创业板发行承销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合法有效。 

3、董事会审议竞价结果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后，由发行人年

度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前述竞价结果、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等本

次发行相关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一、（一）项下 3]，符合《创业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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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销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四） 缴款和验资 

发行人和联储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就本次发行作出的予以注册决定[详见本

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一、（二）]后，前述发行对象完成了本次发行缴款。2022 年

2 月 16 日、25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出具中审亚太

验字(2022)000010 号、中审亚太验字(2022)000011 号《验资报告》，确认主承销

商指定的本次发行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前述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资金总计

119,999,990.20 元，由联储证券扣除承销费、保荐费 400 万元后发行人已收到本

次发行剩余募集资金 115,999,990.20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

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三、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蒋黎、滨海天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海长

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三妹、北京衍恒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衍恒云起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温兴、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

计七名，不超过三十五名。依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及《认购邀请书》的相关

约定，根据该等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并经主承销商、本所律师分别核查，该

等认购对象在投资者适当性方面均可以购买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具体如下： 

1、蒋黎：自然人，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

项，属于专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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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滨海天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海长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已依法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滨海天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01046）管理的私募

基金，已依法经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TK287），属于专业投资者。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

金管理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已就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提供了基金

业协会备案证明）。 

4、黄三妹：自然人，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被主承销商界

定为 C4，因本次发行所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被主承销商界定为 R3（匹配 C3、

C4、C5 级普通投资者），故可以购买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 

5、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云起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依法

经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

P1007387）管理的私募基金，已依法经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编码：SQZ709），

属于专业投资者。 

6、温兴：自然人，属于普通投资者，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被主承销商界定

为 C4，可以购买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

金管理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已就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提供了基金

业协会备案证明）。 

（二） 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前述认购对象提供的相关材料、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该等认购对象并非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亦非该等主体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有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且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七条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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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履行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有关法律文书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有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尚需依

法办理股份登记、上市事宜。 

 

本法律意见书经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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